
附件一      ★机密★

(编号:CG-JG-2024-001-001)

乙方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     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根据双方签订的《采购合同》的规定，就乙方向甲方提供产品的价格事宜，达成本协议。

一、 品名、规格型号、价格

序
号

存货编码  产品件号 产品名称 车型
计量
单位

泡沫
净重量

（kg）

 2023年
产品单价

（元）

2024年
产品单价

（元）

 备注

1 - 6802200-HA2E-A01
驾驶员座椅靠背泡沫总成

(带气囊)
HA2 件 1.055   29.22 28.17

2 - 6803200-HA2-A03 驾驶员座椅座垫泡沫总成 HA2 件 0.97   24.11 23.2

3 - 6902200-HA2E-A01
副驾驶员座椅靠背泡沫总成

(带气囊)
HA2 件 1.055   29.22 28.17

4 - 6903200-HA2-A03 副驾驶员座椅座垫泡沫总成 HA2 件 0.97   24.11 23.2

5
7002200-

HA2E-A02
7002200-HA2E-A01

左侧靠背泡沫总成（带扶

手）
HA2 件 1.52   38.69 37.05

6 - 7002200-HA2H-A01
左侧靠背泡沫总成（不带扶

手）
HA2 件 1.71   40.85 39.24

7
7202200-
HA2-A02

7202200-HA2-A01 四分靠背泡沫总成 HA2 件 1.18   29.92 28.75

8 - 7301300-HA2H-A01 后排座垫泡沫总成（混动） HA2 件 3.02   86.59 82.51

9 - 7301300-HA2HK-A00 后排座垫泡沫总成（混动） HA2 件 3.03   86.83 82.29

甲方代表： 乙方代表：
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十、本协议作为双方签订的《采购合同》的附件，应与《采购合同》及其技术协议、质量保证协议等附件一并执行。

十一、本协议有效期从 2024   年  1 月 1  日至  2024  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十二、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持贰份，乙方持一份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麦格纳宏立汽车系统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乙方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价 格 协 议

甲方：麦格纳宏立汽车系统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

 1、协议中的价格，已包含

所有原材料和子件、工序费
用、运输包装、管理费财务

费等所有费用；
2、发泡价格是按未税22元

/Kg 乘以泡沫净重，如果最

终净重有变化（以双方确认
的不含辅料的纯泡沫净重为

准），双方按此模式重新调
整合同；

3、模具由甲方提供，乙方
负责模具的日常维护及保养
。若甲方要收回模具，乙方
应将模具完好无损的归还给
甲方。具体模具清单见《模

具使用协议》。
4. 下级子部件价格发生变

化时，调整本价格协议，已
挂账不符的，多退少补。

二、本协议零部件单价不含【13】%增值税，本协议单价执行【2024】年单价。

八、特别约定：在本合同履行期间，若甲方发现产品单价高于市场价的30%及以上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调整价格，按市场价与乙
方结算。
市场价的认定原则：按该类产品通用价格确定，若无法确定的，由甲方组织供应商报价，三家供应商报价的平均价格确定。

九、其它约定事项：在本协议签订前已交付的产品价格双方另行协商。

三、若甲乙双方在本年度结束后，继续合作，乙方必须接受产品单价根据市场行情（主要参照甲方和甲方上家的价格调整幅
度，以及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调整幅度进行调价）进行降价，具体产品单价以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为准。

四、付款方式：1、下线结算；2、挂账3个月后，甲方用6个月承兑汇票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，付款前，乙方必须开具税率为【
13】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否则，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

五、交货地点：为甲方所在地或甲方指定地点。

六、费用及风险承担：运输费用及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，运输途中的风险由乙方承担。

七、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协议内容，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惩罚性违约金5万元/次，无法弥补甲方全部损失（按照《
采购合同》界定含义确定）的，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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